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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之案件，以法律明定其調查方法，如依調查結果，認為足以證明有逃

漏稅情事時，並許納稅義務人提出反證，以維護其權益，與憲法尚無牴

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增列第八十

三條之一規定：「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時，如發

現納稅義務人有重大逃漏稅嫌疑，得視案情需要，報經財政部核准，

就納稅義務人資產淨值、資金流程及不合營業常規之營業資料進行調

查。」「稽徵機關就前項資料調查結果，證明納稅義務人有逃漏稅情事

時，納稅義務人對有利於已之事實，應負舉證之責。」係對有重大逃漏

稅嫌疑之案件，以法律明定稽徵機關得就納義務人之資產淨值、資金

流程及不合營業常規之營業資料等間接證據進行調查，而核算其所得

額，如依調查結果，經合理之判斷，認為足以證明有逃漏稅情事時，並

許納稅義務人就有利於己之事實提出反證，以維護其權益，與憲法尚無

牴觸。此項規定僅為發見真實而設，不生溯及既往問題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三一○號解釋（81.12.11.）

【解釋文】

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之傷病給付，乃對勞工因傷病不能工作，致未

能取得原有薪資所為之補助，與老年給付係對勞工因退職未能獲取薪

資所為之給付，兩者性質相同，其請領老年給付者，自不應重複請領傷

病給付。內政部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十三日臺內社字第一七七三一號

函示：「被保險人退職，依規定退保，並請領老年給付者，自不得再依

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規定，請領傷病給付」，與上述意旨相符，尚不

牴觸憲法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：「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普

通疾病住院診療不能工作，以致未能取得薪資，正在治療中者，自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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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之第四日起，發給普通傷害補助費及普通疾病補助費」，顯見傷病

給付，乃對勞工因傷病不能工作，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所為之補助。而

同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一項各款規定，被保險人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達

一定年限，而退職者，得請領之老年給付，亦係對勞工因退職未能獲取

薪資所為之給付，兩者性質相同，其請領老年給付者，自不能重複請領

傷病給付。至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前段規定「被保險人在保

險有效期間所發生之傷病事故，於保險效力停止後，必須連續請領傷

病給付或住院診療給付者，一年內，仍可享有該項保險給付之權利」，

其中所稱保險效力之停止，並非以退職為唯一原因，如被保險人退職，

且已請領老年給付者，自應依前開說明辦理。內政部中華民國六十九年

六月十三日臺內社字第一七七三一號函示：「被保險人退職，依規定退

保，並請領老年給付者，自不得再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規定，請領

傷病給付」，與上述意旨相符，尚不牴觸憲法。

釋字第三一一號解釋（81.12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遺產稅之徵收，其遺產價值之計算，以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時價為

準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。對逾期申報遺產稅

者，同項但書所為：如逾期申報日之時價，較死亡日之時價為高者，以

較高者為準之規定，固以杜絕納稅義務人取巧觀望為立法理由，惟其以

遺產漲價後之時價為遺產估價之標準，與同法第四十四條之處罰規定

並列，易滋重複處罰之疑慮，應從速檢討修正。至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

條之一第一項但書規定加計利息，一併徵收，乃因納稅義務人遲繳稅款

獲有消極利益之故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，被繼承人死亡，繼承人即承受被繼

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，繼承人繳納遺產稅之義務亦應自此時發

生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一項前段規定：遺產價值之計算，以被繼




